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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事業基
本工資補貼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修
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本要點受理申請期

間：自本部公告日起

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四月十五日止，惟

本部得視經費支應情

形提前公告停止受

理。 

三、 本要點受理申請期

間：自本部公告日起

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惟本部得視經費支應

情形提前公告停止受

理。 

一、修正第三點之受理期

間截止日為四月十五

日。 

二、因應擴大適用基本工

資補貼之修正規定，

故延長受理期間，俾

利事業申請。 

五、本要點補貼金額及各

單月得受補貼之勞工

人數上限計算如下： 

(一)補貼金額： 

1.全職員工以申

請事業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

一月至六月各

月份末日下列

二類受僱勞工

人數，乘以定

額新臺幣一千

元計算： 

(1)月投保薪資為

新臺幣二萬五

千二百五十元

之人數。 

(2)月投保薪資為

新臺幣二萬六

千四百元之人

數扣除一百十

年十月三十一

日月投保薪資

新臺幣二萬六

千四百元之人

數。 

2. 部 分 工 時 員

工：以申請事

業一百十一年

一月至六月各

月份末日月投

五、本要點補貼金額及各

單月得受補貼之勞工

人數上限計算如下： 

(一)補貼金額： 

1.全職員工：以

申請事業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至六月

各月份末日月

投保薪資為新

臺幣二萬五千

二百五十元之

受 僱 勞 工 人

數，乘以定額

新臺幣一千元

計算。 

2. 部 分 工 時 員

工：以申請事

業一百十一年

一月至六月各

月份末日月投

保薪資為新臺

幣二萬四千元

以下之受僱勞

工人數，乘以

定額新臺幣五

百 六 十 元 計

算。 

(二)一百十一年一月

至六月各月得受

補貼之申請事業

一、修正第五點第一款第

一目，擴大得計入全

職員工補貼人數計算

之範圍。 

二、考量如與員工約定月

薪為基本工資二萬五

千二百五十元者，因

加計加班費後超過基

本工資，或因配合基

本工資調升而為員工

調薪，然因調薪數額

為避免畸零數，幅度

略高於基本工資，月

投保薪資必須跳一級

投保，反而未能符合

補貼資格等情形，爰

擴大適用範圍，增加

採計月投保薪資為二

萬六千四百元之人

數，惟仍應扣除於一

百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之原月投保薪資即為

二萬六千四百元之人

數。 

三、第三款酌作文字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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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薪資為新臺

幣二萬四千元

以下之受僱勞

工人數，乘以

定額新臺幣五

百 六 十 元 計

算。 

(二)一百十一年一月

至六月各月得受

補貼之申請事業

之 受 僱 勞 工 人

數，全職員工部

分以一百十年十

月三十一日之月

投保薪資新臺幣

二萬四千元及二

萬五千二百元之

受僱勞工人數為

上限，部分工時

員工以一百十年

十月三十一日之

月投保薪資新臺

幣二萬三千一百

元以下之受僱勞

工人數為上限。 

(三)前二款受僱勞工

之身分認定，應

符合下列之一： 

1.參加就業保險

之被保險人。 

2.逾六十五歲或

屬就業保險法

第五條第二項

第二款不得參

加就業保險人

員，受僱參加

勞工保險或僅

參加職業災害

保險者。 

3.經許可永久居

留並參加勞工

保險之外籍人

士。 

(四)第一款申請事業

之 受 僱 勞 工 人

數，全職員工部

分以一百十年十

月三十一日之月

投保薪資新臺幣

二萬四千元及二

萬五千二百元之

受僱勞工人數為

上限，部分工時

員工以一百十年

十月三十一日之

月投保薪資新臺

幣二萬三千一百

元以下之受僱勞

工人數為上限。 

(三)前二款受僱勞工

之身分認定，應

符合下列之一： 

1.參加就業保險

之被保險人。 

2.逾六十五歲或

屬就業保險法

第五條第二項

第二款不得參

加就業保險人

員，受僱參加

勞工保險或僅

參加職業災害

保險者。 

3.經許可永久居

留並參加勞工

保險之外籍人

士。 

(四)第一款申請事業

之補貼人數，以

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核發之各月份

投保單位被保險

人名冊為準；被

保險人名冊由本

部依申請事業提

供之保險證號，

向勞動部查詢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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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貼人數，以

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核發之各月份

投保單位被保險

人名冊為準；被

保險人名冊由本

部依申請事業提

供之保險證號，

向勞動部查詢確

認。 

六、申請事業應由申請網

站線上提出申請，相

關應備資料及作業流

程如下： 

(一)應備資料： 

1.事業名稱及統

一編號；無稅

籍登記且屬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屬受疫情

影響之事業類

型者，並應提

供附件二之佐

證資料。 

2.投保單位保險

證號。 

3.負責人身分證

號碼；負責人

為外國人者，

其居留證或護

照號碼。 

4.申請事業存摺

影本（含事業

名稱、銀行分

行、帳號）;如

為獨資商號或

類似性質之事

業，得檢附負

責人存摺影本

(含戶名、銀行

分行、帳號)。 

5.負責人或其代

理人之聯絡方

式，含行動電

六、申請事業應由申請網

站線上提出申請，相

關應備資料及作業流

程如下： 

(一)應備資料： 

1.事業名稱及統

一編號；無稅

籍登記且屬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屬受疫情

影響之事業類

型者，並應提

供附件二之佐

證資料。 

2.投保單位保險

證號。 

3.負責人身分證

號碼；負責人

為外國人者，

其居留證或護

照號碼。 

4.申請事業存摺

影本（含事業

名稱、銀行分

行、帳號）;如

為獨資商號或

類似性質之事

業，得檢附負

責人存摺影本

(含戶名、銀行

分行、帳號)。 

5.負責人或其代

理人之聯絡方

式，含行動電

一、增訂第六點第六款規

定，有關申請事業營

業額得經舉證扣除退

回折讓、股利、出售

固定資產或土地等業

外收入。 

二、事業於衰退資格認定

期間，若恰有出售資

產或有巨額退貨折讓

等情形，將使於營業

額申報之銷售總額大

幅提升，考量出售資

產或折讓並非一般企

業常態性之業務收

入，故得經事業主動

提出相關佐證（如明

確列載折讓或資產出

售金額之營業稅額申

報書），扣除相關金

額後認定其衰退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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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號碼及電子

郵件地址。 

6.其他本部指定

之事項。 

(二)經審核符合補貼

資格，依本部與

勞動部勾稽申請

事業一百十一年

一月至六月之各

月得受補貼投保

員工人數，每二

個月共分三次以

匯款方式撥付至

申請事業之事業

帳戶，並扣除匯

款手續費，如為

獨資或類似性質

之事業，得以負

責 人 帳 戶 代 替

之。 

(三)審核結果以電子

郵 件 或 簡 訊 通

知，並於申請網

站供申請事業查

詢；申請事業於

線 上 提 出 申 請

時，視為同意本

部依電子簽章法

相關規定以電子

郵件或簡訊通知

審核結果，並自

該通知進入申請

事業所指定之資

訊系統(手機電訊

系統或電子郵件

系統)時發生送達

之效力。 

(四)未依本要點之格

式 檢 附 申 請 資

料、資料缺漏，

屬文件不齊備，

本 部 得 不 予 受

理；經審查如需

補正者，本部得

話號碼及電子

郵件地址。 

6.其他本部指定

之事項。 

(二)經審核符合補貼

資格，依本部與

勞動部勾稽申請

事業一百十一年

一月至六月之各

月得受補貼投保

員工人數，每二

個月共分三次以

匯款方式撥付至

申請事業之事業

帳戶，並扣除匯

款手續費，如為

獨資或類似性質

之事業，得以負

責 人 帳 戶 代 替

之。 

(三)審核結果以電子

郵 件 或 簡 訊 通

知，並於申請網

站供申請事業查

詢；申請事業於

線 上 提 出 申 請

時，視為同意本

部依電子簽章法

相關規定以電子

郵件或簡訊通知

審核結果，並自

該通知進入申請

事業所指定之資

訊系統(手機電訊

系統或電子郵件

系統)時發生送達

之效力。 

(四)未依本要點之格

式 檢 附 申 請 資

料、資料缺漏，

屬文件不齊備，

本 部 得 不 予 受

理；經審查如需

補正者，本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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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限期補正；

無法補正或逾期

未補正者，本部

得駁回其申請。 

(五 )為審核作業所

需，申請事業應

配合本部提供相

關佐證資料；必

要時，本部得會

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進行查核。 

（六）經申請事業另

提 出 佐 證 資 料

者 ， 其 退 回 折

讓、股利、出售

固定資產或土地

等業外收入得自

營業額扣除。 

要求限期補正；

無法補正或逾期

未補正者，本部

得駁回其申請。 

(五 )為審核作業所

需，申請事業應

配合本部提供相

關佐證資料；必

要時，本部得會

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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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一、基本工資補貼適用之稅務行業標準代碼（修正後）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大類 

受疫情影響之子類 

A農、林、漁、牧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01-03

之各子類 

C製造業 1.六碼營業項目為 115111、123011、331400、前四

碼為 0891、0894、0920，並有工廠登記者。 

2.持有創意生活事業證書或通過本部觀光工廠評鑑

者。 

E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營業項目前四碼為 3811、3812與 3830者 

G批發及零售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45-48

之各子類 

H運輸及倉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49-54

之各子類 

I住宿及餐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55-56

之各子類 

J出版、影音製作、傳播

及資通訊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58-63

之各子類 

K金融及保險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64-66

之各子類 

L不動產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67-68

之各子類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69-76

之各子類 

N支援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77-82

之各子類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83-84

之各子類 

P教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85之各

子類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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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 之各子類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90-93

之各子類 

S其他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94-96

之各子類 

 

修正說明： 

一、修正第四點附件一明列 C 製造業者屬評鑑通過之觀光工廠者得適用本補貼。 

二、除持有創意生活證書者外，設有觀光工廠之製造業者因從事類似服務業之

前店部門亦受到疫情影響，爰該等業者亦屬受疫情影響之產業類型，明列

於本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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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一、基本工資補貼適用之稅務行業標準代碼(修正前)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大類 

受疫情影響之子類 

A農、林、漁、牧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01-03

之各子類 

C製造業 1.六碼營業項目為 115111、123011、331400、前四

碼為 0891、0894、0920，並有工廠登記者。 

2.持有創意生活事業證書者。 

E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營業項目前四碼為 3811、3812與 3830者 

G批發及零售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45-48

之各子類 

H運輸及倉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49-54

之各子類 

I住宿及餐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55-56

之各子類 

J出版、影音製作、傳播

及資通訊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58-63

之各子類 

K金融及保險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64-66

之各子類 

L不動產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67-68

之各子類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69-76

之各子類 

N支援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77-82

之各子類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83-84

之各子類 

P教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85之各

子類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86-88

之各子類 



9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90-93

之各子類 

S其他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為 94-96

之各子類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事業基本工資補貼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及第四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三、 本要點受理申請期間：自本部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四月十五日止，惟本部得視經費支應情形提前公告停止受理。 

五、 本要點補貼金額及各單月得受補貼之勞工人數上限計算如下： 

(一)補貼金額： 

1.全職員工以申請事業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至六月

各月份末日下列二類受僱勞工人數，乘以定額新臺幣

一千元計算： 

(1)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元之人數。 

(2)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二萬六千四百元之人數扣除

一百十年十月三十一日月投保薪資新臺幣二萬六

千四百元之人數。 

2.部分工時員工：以申請事業一百十一年一月至六月各月

份末日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二萬四千元以下之受僱勞

工人數，乘以定額新臺幣五百六十元計算。 

(二)一百十一年一月至六月各月得受補貼之申請事業之受僱勞

工人數，全職員工部分以一百十年十月三十一日之月投保

薪資新臺幣二萬四千元及二萬五千二百元之受僱勞工人

數為上限，部分工時員工以一百十年十月三十一日之月投

保薪資新臺幣二萬三千一百元以下之受僱勞工人數為上

限。 

(三)前二款受僱勞工之身分認定，應符合下列之一： 

1.參加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 

2.逾六十五歲或屬就業保險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不得

參加就業保險人員，受僱參加勞工保險或僅參加職業災

害保險者。 

3.經許可永久居留並參加勞工保險之外籍人士。 

(四)第一款申請事業之補貼人數，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之

各月份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為準；被保險人名冊由本部

依申請事業提供之保險證號，向勞動部查詢確認。 

  六、申請事業應由申請網站線上提出申請，相關應備資料及作業流 

      程如下： 

(一)應備資料： 

1.事業名稱及統一編號；無稅籍登記且屬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屬受疫情影響之事業類型者，並應提供附件二之

佐證資料。 

2.投保單位保險證號。 

3.負責人身分證號碼；負責人為外國人者，其居留證或護

照號碼。 

4.申請事業存摺影本（含事業名稱、銀行分行、帳號）;

如為獨資商號或類似性質之事業，得檢附負責人存摺

影本(含戶名、銀行分行、帳號)。 

5.負責人或其代理人之聯絡方式，含行動電話號碼及電子

郵件地址。 

6.其他本部指定之事項。 

(二)經審核符合補貼資格，依本部與勞動部勾稽申請事業一百

十一年一月至六月之各月得受補貼投保員工人數，每二個

月共分三次以匯款方式撥付至申請事業之事業帳戶，並扣

除匯款手續費，如為獨資或類似性質之事業，得以負責人

帳戶代替之。 

(三)審核結果以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並於申請網站供申請事

業查詢；申請事業於線上提出申請時，視為同意本部依電

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以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審核結果，並自

該通知進入申請事業所指定之資訊系統(手機電訊系統或

電子郵件系統)時發生送達之效力。 

(四)未依本要點之格式檢附申請資料、資料缺漏，屬文件不齊

備，本部得不予受理；經審查如需補正者，本部得要求限

期補正；無法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本部得駁回其申請。 

(五)為審核作業所需，申請事業應配合本部提供相關佐證資

料；必要時，本部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查核。 

(六)經申請事業另提出佐證資料者，其退回折讓、股利、出售

固定資產或土地等業外收入得自營業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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